
　　　　　（潜）文综罚字〔2025〕104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潜江市**音乐会所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5**********
娱乐经营许可证编号：429800160***
投资人：龙**（公民身份号码：42242919**********）

住  所：潜江市广华办事处南*路***
因接到江汉油田公安局广华派出所民警电话告知，反映潜江市**音乐会所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2025年5月4日15时40分至17时48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黄勇（执法证号：17150021244）、胡健（执法证号：17150021025）在向位于潜江市广华办事处南*路***的潜江市**音乐会所的经理黄**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告知其有陈述、申辩和回避的权利以及如实回答并配合检查的义务后，对当事人营业场所进行了检查，当时场所正在经营中，有消费者正在娱乐消费，其中，执法人员在305包间发现两名疑似未成年人，经询问她们分别为：李*格，女，13岁，身份证号：42900520110*******，系***中学八（*）班学生；陈*锦，女，14岁，身份证号：42032120100*******，系***中学九（*）班学生。对此，本机关于2025年5月6日予以立案。现已查实，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其经营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另查明，2025年5月4日执法人员检查且核实未成年人信息后，当事人主动要求未成年人李*格、陈*锦离开了其经营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当事人没有向未成年人李*格、陈*锦收取娱乐费用。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对当事人的投资人龙**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及《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对未成年人李*格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潜江市公安局园林派出所提供的李*格和陈*锦的身份信息材料、潜江市高石碑镇第一初级中学提供的李*格和陈*锦的身份信息材料、现场检查取证照片（共6张）等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 《现场检查笔录》 ，证明了以下事实：1.执法人员在检查前向当事人的经理黄**出示了执法证件，当事人在接受检查时正处于营业状态；2.执法人员在305包房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李*格、陈*锦；3.当事人的经理黄**对执法人员在当事人营业场所的检查过程签字认可，确认《现场检查笔录》记录的内容属实；4.当事人主动要求未成年人李*格、陈*锦离开了其经营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

证据二 对当事人的投资人龙**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了以下事实：1.龙**是当事人的投资人；2.黄**是当事人的经理；3.龙**在《调查询问笔录》中详细叙述了经理黄**向其告知的执法人员在当事人营业场所的检查过程，确认了《现场检查笔录》记录的内容及黄**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承认了2025年5月4日在营业期间允许未成年人李*格和陈*锦进入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的事实；4.当事人主动要求未成年人李*格、陈*锦离开了其经营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与证据一相印证；

证据三  当事人的《娱乐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了当事人具有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的经营资质，龙**是当事人的投资人。与证据一、证据二相印证；

证据四  对未成年人李*格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了2025年5月4日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李*格、陈*锦进入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相印证；

证据五  潜江市公安局园林派出所提供的李*格和陈*锦的身份信息材料、潜江市***镇第一初级中学提供的李*格和陈*锦的身份信息材料，证明了李*格和陈*锦的身份信息，李*格和陈*锦是未成年人。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相印证；

证据六  现场检查取证照片（共6张），证明了以下事实：1.执法人员在检查前向当事人的经理黄**出示了执法证件，当事人在接受检查时正处于营业状态；2.执法人员在305包房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李*格、陈*锦；3.黄**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相印证。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明知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仍然在营业期间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其经营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其行为存在主观过错。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并立即改正了违法行为，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参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办法》第十三条、《湖北省文化、旅游、文物领域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序号11的规定，应对当事人予以从轻处罚，裁量阶次为较轻，裁量幅度为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机关于2025年5月19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潜)文综罚告字〔2025〕104号］，告知其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理由和依据，处罚内容和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到本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本机关视为其放弃相关权利。

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的规定。

当事人没有向未成年人李*格、陈*锦收取费用，本机关视为当事人没有违法所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相关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条规定的，由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烟草专卖、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的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处10000.00元（人民币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具的《湖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加处罚款的数额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不予计算）,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潜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知道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潜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将申请潜江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5年5月30日



